附件2：

连锁品牌申报规范

一、申报方式选择

连锁品牌可自主决定以总公司名义统一申报，亦可自主分区分别申报。以总公司名义申报时，需汇总旗下所有符合条件门店的销量数据；分区申报时，各区域应独立核算本区域内门店销量，各区域申报主体须具备独立营业执照，且明确该区域负责“沙坡头旱苹果”销售业务的主体身份。

二、资金核算与拨付

按总公司统一申报的，奖补资金统一拨付至总公司指定账户；分区申报的，奖补资金拨付至各区域申报主体提供的收款账户。

三、财政奖补发票开具要求

1.发票开具主体：总公司统一申报的，由总公司作为收款方向沙坡头区林草局开具发票；分区申报的，各区域申报主体（需与营业执照主体一致）分别向沙坡头区林草局开具发票。

2.发票内容规范：发票需明确标注“不与销售行为挂钩的财政补贴收入”，且在发票备注栏注明“沙坡头旱苹果2025年产季奖补资金”。

3.发票类型：需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（若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也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），发票抬头为“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”。

4.责任约定：若因发票开具不符合上述要求导致奖补资金无法正常入账，相关申报主体需在3个工作日内重新开具并提交，由此产生的延误责任由申报主体自行承担。



